
1. 緒言

本集團目前根據以下協議進行一系列包括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安排、CDMA網絡
容量租賃及設備採購服務的持續性關連交易：

(1) 根據CDMA網絡服務協議，本集團於十二省市就其租賃的CDMA網絡與聯通集團
進行若干互連及漫遊交易；

(2) 根據首份CDMA租約，本集團於十二省市向聯通新時空租賃CDMA網絡中的容
量；

(3) 根據第二份CDMA租約，本集團於9A區域向聯通新時空租賃CDMA網絡中的容
量；

(4) 根據第三份CDMA租約，本集團於9B區域向聯通新時空租賃CDMA網絡中的容
量；

(5) 根據首份服務協議，本集團於十二省市享用聯通集團（通過聯通進出口）提供的設
備採購的服務；

(6) 根據第二份服務協議，本集團於9A區域享用聯通集團（通過聯通進出口）提供的設
備採購的服務；

(7) 根據第三份服務協議，本集團於9B區域享用聯通集團（通過聯通進出口）提供的設
備採購的服務。

聯通集團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77.41%，而聯通新時空則是聯通集團的全資
子公司。根據上市規則，聯通集團及聯通新時空均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上述交
易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性關連交易。

本集團就上述第(1)項及第(2)項下進行的持續性關連交易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獲得香港聯交所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而該豁免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到期，於該日期後，本集團必須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才可繼續
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安排及首份CDMA租約項下的CDMA網絡容量租賃。

本集團就上述第(3)項、第(5)項及第(6)項下進行的持續性關連交易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獲得香港聯交所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而該豁免將於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本集團就上述第(4)項及第(7)項下進行的持續性關連交易於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獲得香港聯交所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而該豁
免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集團就上述第(2)項至第(4)項下的各協議分別與有關
協議方訂立了補充協議，以補充CDMA網絡容量租賃的若干條款，亦就上述第(5)項至
第(7)項下的各協議分別與有關協議方訂立了修訂協議，以修訂設備採購服務的若干條
款。本集團必須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方可繼續進行該等經補充或修訂的協
議下的持續性關連交易。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規定，經補充及修訂的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亦構成A股公司的關
連交易。然而，鑒於聯通BVI公司須於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就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放棄
表決，A股公司不能（通過聯通BVI公司）參與持續性關連交易的表決。因此，與兩步方
式（詳載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發表的公告）相符，為令本公司的獨立股東
及A股公司的獨立股東兩者均可參與決定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的補充或修訂，有關補充
協議及修訂協議的生效均以下列條件為前提：

(i) A股公司的獨立股東在A股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決議，批准有關經補充或修訂的持
續性關連交易條款；及

(ii) 本公司的獨立股東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決議，批准有關經補充或修訂的持續
性關連交易條款。

已成立一獨立董事委員會以便就持續性關連交易的條款（包括經補充或修訂的條款）及
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金額上限向獨立
股東提供意見。已委聘雷曼兄弟作為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獨立財務顧問。

2. 十二省市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安排

緒言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時，本公司運營的電信網絡包
括通過聯通運營公司在十二省市運營GSM網絡及全國性的長途網絡和IP電話網絡。於
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聯通運營公司開始於十二省市運營CDMA網絡。為使聯通運營
公司和聯通集團就CDMA網絡提供互連及漫遊服務，聯通運營公司與聯通集團於二零
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訂立了CDMA網絡服務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發佈的公告詳細載列了CDMA網絡服務協議的條款。

CDMA網絡服務協議的初始期為一年，與首份CDMA租約的首個租賃期相同，此後隨
首份CDMA租約的延期或終止而自動延期或終止。下次續約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八
日。

本集團擬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重續CDMA網絡服務協議。除這重續外，除非本集團
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否則本集團將不會進一步重續CDMA網絡服務協議。

歷史狀況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購9A區域的電信網絡及業務前，下列有關
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是根據CDMA網絡服務協議進行﹕

(a) 本公司於十二省市運營的CDMA網絡與聯通集團於9A區域、9B區域及貴州省運營
的移動網絡及固線網絡的互連；

(b) 聯通集團於9A區域、9B區域及貴州省運營的CDMA網絡與本公司運營的所有網絡
的互連；

(c) 本公司於十二省市運營的CDMA網絡與聯通集團於9A區域、9B區域及貴州省運營
的CDMA網絡的漫遊；

(d) 本公司提供其長途網絡予聯通集團，令聯通集團得以與第三方運營商簽訂其國際
漫遊安排。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購9A區域的電信網絡及業務後，但在本公司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購9B區域的電信網絡及業務前，下列有關CDMA網絡
的互連及漫遊，是根據CDMA網絡服務協議進行﹕

(a) 本公司於十二省市運營的CDMA網絡與聯通集團於9B區域及貴州省運營的移動網
絡及固線網絡的互連；

(b) 聯通集團於9B區域及貴州省運營的CDMA網絡與本公司運營的所有網絡（受另外
一份協議規管的9A區域的移動網絡除外）的互連；

(c) 本公司於十二省市運營的CDMA網絡及聯通集團於9B區域及貴州省運營的CDMA
網絡的漫遊；

(d) 本公司提供其長途網絡予聯通集團，令聯通集團得以與第三方運營商簽訂其國際
漫遊安排。

現時根據CDMA網絡服務協議進行的互連及漫遊安排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購9B區域的電信網絡及業務後，下列有關
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是根據CDMA網絡服務協議進行：

(a) 本公司於十二省市運營的CDMA網絡與聯通集團於貴州省運營的移動網絡及固線
網絡的互連；

(b) 聯通集團於貴州省運營的CDMA網絡與本公司運營的所有網絡（受另外的協議規管
的於9A區域及9B區域的移動網絡除外）的互連；

(c) 本公司於十二省市運營的CDMA網絡及聯通集團於貴州省運營的CDMA網絡的漫
遊；

(d) 本公司提供其長途網絡予聯通集團，令聯通集團得以與第三方運營商簽訂其國際
漫遊安排。

互連安排的定價標準

聯通集團的網絡與聯通運營公司的網絡之間的互連結算是根據信息產業部不時制訂的
有關標準進行。然而在涉及到不同省份之間的蜂窩移動用戶的通話時，可以以信息產
業部所制訂的相關標準為準，或以聯通運營公司與聯通集團商定的結算安排為準。在
兩種結算安排中，聯通運營公司可以選擇其中較為優惠的標準。對聯通運營公司而
言，由於商定的結算安排是以各方提供此項服務過程中的內部成本為基礎，因此目前
要比信息產業部規定的結算安排更為有利。將來如果信息產業部規定的資費標準對聯
通運營公司更加有利，聯通運營公司將按該資費標準進行結算。

既往資料

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聯通運營公司因按CDMA網絡服務協議進
行互連而產生的互連收入及互連支出分別大約為人民幣5,844萬元及人民幣1,517萬元。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並未向聯通集團收購9A區域及9B區域的電信網絡或業務，因
而上述金額包括本集團於當時與聯通集團在9A區域及9B區域進行的互連而產生的互連
收入及互連支出。

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聯通運營公司因按CDMA網絡服務協議進
行互連而產生的互連收入及互連支出分別大約為人民幣8,365萬元及人民幣2,434萬元。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並未向聯通集團收購9B區域的電信網絡或業務，因而上述金
額包括本集團於當時與聯通集團在9B區域進行的互連而產生的互連收入及互連支出。

在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聯通運營公司因按CDMA網絡服務協議
進行互連而產生的互連收入及互連支出分別大約為人民幣110萬元及人民幣154萬元。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 UNICOM
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公　告

摘要

本集團就有關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安排及首份CDMA租約項下的CDMA網絡容量租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獲得香港聯交所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而該豁免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於該日期後，本集團必須重新遵守上
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才可繼續此等持續性關連交易。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各CDMA租約與協議方訂立了補充協議，以補充CDMA網絡容量租賃的若干條款，亦就各服務協議分別與協議方訂立了修訂協議，以修改設備採購服務的若干條款。本集團必須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方可繼續進
行該等經補充或修改的協議下的持續性關連交易。

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及補充或修改其條款的補充協議和修改協議的進一步資料。

漫遊安排的定價標準

聯通運營公司與聯通集團之間的漫遊服務的收費參考信息產業部指引或按照聯通運營
公司提供漫遊服務的內部成本計算，不得高於從任何獨立第三方可獲得的費率。聯通
運營公司向聯通集團提供其長途電話網絡，使聯通集團得以執行其與第三方運營商所
達成的國際漫遊安排，因而聯通運營公司將可獲支付聯通集團從第三方運營商收取的
國際漫遊收益的50%。

既往資料

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聯通運營公司因按CDMA網絡服務協議進
行漫遊而產生的漫遊收入及漫遊支出分別大約為人民幣5,920萬元及人民幣2,606萬元。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並未向聯通集團收購9A區域及9B區域的電信網絡或業務，因
而上述金額包括本集團於當時與聯通集團在9A區域及9B區域進行的漫遊而產生的漫遊
收入及漫遊支出。

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聯通運營公司因按CDMA網絡服務協議進
行漫遊而產生的漫遊收入及漫遊支出分別大約為人民幣7,440萬元及人民幣4,227萬
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並未向聯通集團收購9B區域的電信網絡或業務，因而
上述金額包括本集團於當時與聯通集團在9B區域進行的漫遊而產生的漫遊收入及漫遊
支出。

在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聯通運營公司因按CDMA網絡服務協議
進行漫遊而產生的漫遊收入及漫遊支出分別大約為人民幣97萬元及人民幣222萬元。

訂立CDMA網絡互連及漫遊安排的原因

由於本集團為一電信運營商，本集團需訂立與CDMA網絡有關的互連安排，令雙方用
戶方可接通電話，以及訂立漫遊安排令雙方的CDMA網絡用戶可於對方的電信網絡內
使用電話。因此訂立有關的互連及漫遊安排為本集團業務發展所必需。

不設金額上限

本公司認為，CDMA網絡互連及漫遊安排的持續性關連交易的交易價值不應受任何年
度金額上限規限，原因如下：

(i) 互連和漫遊的安排乃必需作出，以便本集團繼續經營其主營業務，即電信業務。
在此情況下，任何上限可能會限制本集團在日常業務過程中持續經營其業務的能
力。

(ii) 本集團的收入依賴各網絡的通話收入和用戶基礎的增長。任何增長將會增加互連
和漫遊安排的用量。由於其完全視乎用戶用量而定，本集團將無法控制。因此，
對這些交易設置任何上限將限制本集團在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及擴充其業務的能
力。

(iii) 互連和漫遊的價格是基於信息產業部設定的標準資費（亦適用於中國其他移動通信
運營商），或本集團與聯通集團協議的內部資費，而目前內部資費較標準資費對本
集團較為有利。這些設定的定價標準為本集團提供更多保障。

本公司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豁免按照上市規則第14A.35(2)條的規定就CDMA網絡的互
連及漫遊安排施加金額上限。

3. CDMA網絡容量租賃

現有租賃安排

聯通集團的全資子公司聯通新時空擁有中國境內的全國性CDMA網絡。聯通運營實體
目前根據三份協議分別於十二省市、9A區域及9B區域向聯通新時空租賃CDMA網絡中
的容量，該三份協議為：

(i) 聯通運營公司、聯通新時空和聯通集團之間，日期為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的關於十二省市的CDMA網絡容量租賃的首份CDMA租約。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發佈的公告詳細載列了首份CDMA租約的條款；

(ii) 聯通運營公司、聯通新時空和聯通集團之間，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
關於9A區域的CDMA網絡容量租賃的第二份CDMA租約。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
一月二十日發佈的公告詳細載列了第二份CDMA租約的條款；

(iii) 聯通新世界、聯通新時空和聯通集團之間，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的關
於9B區域的CDMA網絡容量租賃的第三份CDMA租約。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
月二十日發佈的公告詳細載列了第三份CDMA租約的條款。

CDMA租約

根據各CDMA租約，聯通新時空應為CDMA網絡進行規劃、融資和建設，並應確保所
有其後各期的CDMA網絡建設按聯通新時空和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商定的詳細規格和時
間表進行。聯通新時空支付或產生的與建設CDMA網絡直接相關的所有付款、費用、
支出和款項，包括建築、安裝和設備採購費用和支出、勘察設計費用、對技術、軟體
和其他無形資產的投資、保險費及資本化的貸款利息及就設備採購和CDMA網絡建設
徵收或繳付的任何稅項，包括進口稅、關稅以及就技術性的重新配置、升級、改進或
修改產生的所有費用，應構成網絡總成本（「網絡建設成本」）。網絡建設成本將被用於
計算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應支付的或應代表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支付的租賃費。其後各網
絡期的網絡建設成本須經審計，並且應將適當檔案提供給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或其核數
師，以對網絡建設成本進行審核。

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應按其CDMA租約的有關要求負責營運、管理和維護CDMA網絡。
各CDMA租約的雙方同意，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應有獨家權利在其服務區提供CDMA服
務。所有的營運收入，包括通話費、月租費、互連收入、銷售UIM卡和手機的收入以
及營運CDMA網絡產生的或與其有關的其他收入均應屬於有關聯通運營實體。

CDMA租約的期限

首份CDMA租約的生效日為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期限為一年，聯通運營公司有權每
年續約，並實際上於其後每年續約，下次續約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第二份
CDMA租約的生效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限為一年，聯通運營公司有
權每年續約，並實際上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續約，下次續約日期為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份CDMA租約的生效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限為一年，聯通新世界有權每年續約，下次續約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擬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重續首份CDMA租約及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續第二份CDMA租約及第三份CDMA租約。除這些重續外，除非本集團重新遵守上
市規則的有關規定，否則本集團將不會進一步重續CDMA租約。

容量

在有關CDMA租約生效首年，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按季度租賃網絡容量。在有關CDMA
租約生效首年及其後任何時間，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向聯通新時空至少提前180日發出書
面通知後，應有權接收其所要求的新增容量，但前提是，就首份CDMA租約而言，聯
通新時空並無義務交付超過十二省市的CDMA網絡首個網絡期所建設的總容量，即918
萬戶；就第二份CDMA租約而言，聯通新時空並無義務交付超過9A區域的CDMA網絡
首個網絡期所建設的總容量，即404萬戶；就第三份CDMA租約而言，聯通新時空並無
義務交付超過9B區域的CDMA網絡首兩個網絡期所建設的總容量，即451.65萬戶。聯
通新時空應確保在應交付容量日之前提供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按CDMA租約條款要求的
所有容量。如果聯通新時空同意提供任何該等新增容量，則CDMA租約的規定將同樣
適用於聯通新時空同意提供的所有該等新增容量。有關聯通運營實體要求新增容量與
否，視乎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服務區內CDMA用戶的實際及預期增長而定。

延遲交付容量

除某些特殊情況外，其中包括不可抗力事件（含自然災害、國家緊急狀況、民眾騷亂、
暴亂、恐怖襲擊、工業糾紛和各方不能控制的其他類似事件）引致的延誤、有關聯通運
營實體嚴重違反CDMA租約，或遵守適用的法律和法規，如果未能在有關的容量交付
日之前備妥容量供營運服務，則聯通新時空應有責任給予有關聯通運營實體一項延誤
折扣，其金額相等於有關容量的日租賃費（定義見下文）與延誤天數的乘積，該折扣應
從日後的租賃費支付中扣減。

減少容量

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在有關CDMA租約生效的首年內不得減少其租賃或承諾租賃的容
量。不過，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可以於其後減少租賃容量，但須向聯通新時空發出至少
180日事先書面通知或獲得聯通新時空的事先書面同意，並且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必須在
交付之日後或延展租賃該等容量之日後（按情況而定）至少一年內租賃其要求或承諾租
賃的所有容量。

租賃費的計算

各CDMA租約的租賃費的計算將使聯通新時空在七年內回收其於相關區域內的網絡建
設成本，並就其投資獲得內部回報率為8%的回報（「租賃費」）。

租賃費每季度期末向聯通新時空支付。所有的租賃費均以人民幣支付。

購買選擇權

根據各CDMA租約，聯通新時空已向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授予購買CDMA網絡的選擇權
（「購買選擇權」）。購買選擇權可於有關CDMA租約仍然有效的任何時間及CDMA租約
終止或到期（未延期）後一年內行使。

購買價應根據獨立資產估值師按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定出的CDMA網絡評估結果並考
慮當時市場情況而由聯通新時空和有關聯通運營實體磋商，但不會高於聯通新時空能
收回網絡建設成本（須考慮到向聯通新時空支付的全部租賃費及租賃費的所有延誤折
扣）並就其投資取得內部回報率為8%的回報所計算的價格。行使購買選擇權的前提是，
本公司須遵守有關證券交易所的要求。

CDMA網絡的所有權屬聯通新時空所有，直至在購買選擇權被行使後CDMA網絡資產
轉讓予有關聯通運營實體為止。

保證和保賠

根據各CDMA租約，聯通集團已無條件及不可撤銷地保證聯通新時空妥善及按時履行
其在該CDMA租約項下的義務。聯通集團並同意，如因聯通新時空或聯通集團在有關
CDMA租約項下或就有關CDMA網絡出現任何疏忽、違約、作為或不作為，引致
CDMA網絡設備出現任何故障或者出現任何損失，致使有關聯通運營實體遭受任何損
失，聯通集團將向有關聯通運營實體作出賠償。聯通集團根據任何CDMA租約就任何
索賠承擔的責任總額應不超過根據該CDMA租約向聯通新時空支付的CDMA租賃費總
額和CDMA網絡購買價總額。

CDMA租約的終止

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可在發出不少於180日事先書面通知後終止其CDMA租約，終止於任
何有效的合約期結束時生效。此外，若其他方持續或嚴重違反任何CDMA租約，則聯
通新時空或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可終止其CDMA租約。除此之外聯通新時空不可終止
CDMA租約。

CDMA網絡和服務

聯通集團是唯一持有信息產業部頒發的在中國提供CDMA移動通信服務的運營商。聯
通集團的全資子公司即聯通新時空負責在全國範圍內建設CDMA網絡。

訂立CDMA租約的理由

董事會認為，CDMA租約可以有效降低本公司發展CDMA業務的初期投資風險，尤其
是避免在CDMA業務發展初期承擔大量的資本投資負擔，使本公司有權使用CDMA網
絡的廣泛覆蓋而無需立即花費租賃全部可用容量的費用。靈活的CDMA租賃條款能使
本集團按實際用戶需求和其CDMA業務的發展情況增加（或在有關CDMA租約生效滿一
年後減少）租賃容量的數額。此外，本公司認為有必要時，有權從聯通新時空購買
CDMA網絡，從租賃經營轉為自有經營。

既往資料

就首份CDMA租約而言，在截至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和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聯通運營公司向聯通新時空支付的租賃費分別
為人民幣8.92億元、人民幣25.19億元和人民幣19.40億元。由於首份CDMA租約於二零
零二年一月八日始生效，因此並無二零零一年的既往數字。

就第二份CDMA租約而言，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聯通新世紀（現已合併入聯通運營公司及由其繼承）向聯通新
時空支付的租賃費分別為人民幣9.97億元和人民幣8.13億元。由於第二份CDMA租約於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始生效，因此並無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的既往數字。

就第三份CDMA租約而言，在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聯通新世界
向聯通新時空支付的租賃費為人民幣2.95億元。由於第三份CDMA租約於二零零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始生效，因此並無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的既往數字。

金額上限

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首份CDMA租約、第二份CDMA租約
及第三份CDMA租約的年租賃費合共不得超過人民幣115.2億元的限額。

上述所述的限額是參照：

(a) 過往的交易情況及交易額而定；及

(b) 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能租賃的估計容量
上限，該估計是基於自二零零二年投入運營以來，本公司的CDMA用戶數目有顯
著增長，預期CDMA用戶將繼續增加，與有關聯通運營實體不斷改善CDMA網絡
質量及成功的市場策略相符。本公司的CDMA用戶數目（包括十二省市、9A區域
及9B區域的CDMA用戶）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713萬戶增長至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的2,373萬戶。

各CDMA租約的補充

各CDMA租約的9.3條規定，營運和管理CDMA網絡的所有費用由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承
擔。另外，各CDMA租約的15條規定，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應採取所有必要或有利的步
驟保護CDMA網絡所有各部分，並保持CDMA網絡維修妥善和狀況良好（但正常損耗除
外），及按照中國其他移動通信運營商的公認最佳慣常做法維護CDMA網絡，並應負擔
全部費用、支出及開支（「非資本性修理維護費用」）。

基於公平原則並為了明確各CDMA租約9.3條和15條的實施，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於二零
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各CDMA租約訂立了補充協議。有關補充協議明確就建設容
量相關成本（定義見下文），只有與根據有關CDMA租約實際租賃的容量比例相對應的
部份須由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承擔，而與未根據有關CDMA租約實際租賃的容量比例相
對應的建設容量相關成本部份，則須由聯通新時空承擔。

上述建設容量相關成本是指營運和管理CDMA網絡的成本中與CDMA網絡建設容量直
接相關的成本，包括機房及基站房屋租賃費、水電費、取暖費和相關設備燃料費以及
非資本性修理維護費用等。建設容量相關成本與租賃費的計算並無關係。

各CDMA租約的其他條款和條件實質上不改變。

4. 設備採購服務

現有服務安排

聯通集團的一家由其擁有95%股權的子公司－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負責採購國內外電信
設備及其他物資。聯通進出口提供綜合採購服務，包括招標的管理、技術規格的審核
和安裝服務。聯通運營實體目前根據三份協議分別於十二省市、9A區域及9B區域享用
由聯通集團（通過聯通進出口）提供的設備採購服務，該三份協議為：

(i) 聯通運營公司和聯通集團之間，日期為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五日的關於十二省市
的內容包括設備採購服務的首份服務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發
佈的公告詳細載列了首份服務協議的條款；

(ii) 聯通運營公司和聯通集團之間，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關於9A區域的
內容包括設備採購服務的第二份服務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發
佈的公告詳細載列了第二份服務協議的條款；

(iii) 聯通新世界和聯通集團之間，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的關於9B區域的內
容包括設備採購服務的第三份服務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發佈
的公告詳細載列了第三份服務協議的條款。

各服務協議期限

首份服務協議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雙方可以每年續約，實際上亦於
其後每年續期，下次續期日為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二份服務協議已於二零
零四年一月一日到期，雙方可以每年續約，實際上亦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續期，下
次續期日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第三份服務協議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
期，但雙方可以每年續期，下次續期日為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擬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續第一份服務協議及第三份服務協議，並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重續第二份服務協議。除這些重續外，除非本集團重新遵守上市
規則的有關規定，否則本集團將不會進一步重續服務協議。

各服務協議的修訂及經修訂的定價標準

各服務協議本來規定設備採購服務的收費按下列費率計算：

(1) 如為進口設備，合同價值的0.7%；及

(2) 如為國內設備，合同價值的0.5%。

於本集團近期檢討上述費率後，並為了進一步提高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在有關服務協議
項下的利益，有關聯通運營實體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與聯通集團就有關服
務協議訂立了修訂協議，以修訂有關服務協議。所以，從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起，設
備採購服務的收費按下列費率計算：

(1) 如為進口設備，3,000萬美元（含3,000萬美元）以下的採購合同收取合同價值的
0.55%；3,000萬美元以上的採購合同收取合同價值的0.35%；及

(2) 如為國產設備，則人民幣2億元（含人民幣2億元）以下的採購合同收取合同價值的
0.25%，人民幣2億元以上的採購合同收取合同價值的0.15%。

此外，根據各服務協議的修訂協議，聯通集團同意，如因聯通集團或聯通進出口在有
關服務協議項下採購設備出現任何疏忽、違約、作為或不作為，致使有關聯通運營實
體遭受任何損失，聯通集團將向有關聯通運營實體作出保賠。聯通集團根據任何服務
協議就任何索賠承擔的責任總額應不超過根據該服務協議向聯通集團支付的代理服務
費總額。

各服務協議的其他條款和條件實質上不改變。

訂立設備採購服務的原因

聯通進出口無論在國內、外設備的採購方面均經驗豐富，各聯通運營實體及其各分支
機構統一通過聯通進出口採購設備可以因大量採購而獲得較優惠的購買價，而且使聯
通運營實體可以集中其資源運營電信業務。

既往資料

就首份服務協議而言，在截至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各年度和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聯通運營公司就設備採購支付
的代理費分別為人民幣1.2445億元、人民幣1,399萬元、人民幣1,470萬元及人民幣
1,133萬元。

就第二份服務協議而言，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聯通新世紀（現已合併入聯通運營公司及由其繼承）就設備
採購支付的代理費分別為人民幣320萬元及人民幣584萬元。由於第二份服務協議於二
零零三年一月一日始生效，因此並無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的既往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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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三份服務協議而言，在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聯通新世界就設備採購支付的代理費為人民幣249萬元。
由於第三份服務協議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始生效，因此並無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的既往數字。

金額上限

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首份服務協議、第二份服務協議及第三份服務協議項下需就設備採購支付的代
理費總額合共不得超過人民幣4,950萬元的限額。

上述所的限額是參照：

(a) 本公司過往的交易情況及交易額；及

(b) 確保本集團取得其業務所需設備的需要可於任何時間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滿足的重要性。

5. 獨立股東批准

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意見（視乎雷曼兄弟的意見）將載列於將寄發予股東的通函中）認為，持續性關連交易的條款（包括經補
充或修訂的條款）乃屬公平和合理，按照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而持續性關連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將尋求獨立股東批准持續性關連交易的條款（包括經補充或修訂的條款）及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金額上限。此外，本公司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的有關規定。

6. 寄發股東通函

載有（其中包括）持續性關連交易條款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雷曼兄弟之函件，以及為召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持
續性關連交易的條款（包括經補充或修訂的條款）及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金額上
限（包括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安排不設金額上限）向股東發出通告的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7.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電信業務。

隨着本公司收購9A區域及9B區域的GSM網絡資產、業務以及CDMA業務，聯通運營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完成吸收合
併聯通新世紀的法律手續；此外，聯通運營公司合併聯通新世界的有關法律手續正在辦理過程之中，在相關法律手續全部辦理完
成之後，聯通運營公司將取代聯通新世界在相關持續性關連交易協議下的履約地位。為此，本公司預期可能對聯通運營公司與聯
通集團及其下屬子公司的持續性關連交易安排進行統一調整並在本公司未來的股東大會上提交本公司股東進行審議。

8.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含義：

「A股公司」 指 中國聯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
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為本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界定的含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容量」 指 建成的  CDMA 網絡的容量，按總戶數計量，包括根據有關CDMA租約交付的所有新增容量

「CDMA」 指 碼分多址技術，即使用不同的隨機碼序來混合和分離無線通信的語音和資料信號，是一項適合
更高信息的數位傳輸技術，並包括對該技術不時進行的升級

「CDMA租約」 指 首份CDMA租約、第二份CDMA租約和第三份CDMA租約

「CDMA網絡」 指 聯通新時空在十二省市、9A區域及9B區域內建設的 CDMA 移動通信網絡，包括在有關CDMA
租約日期後在有關服務區域內建設的所有新增容量

「CDMA網絡服務協議」 指 聯通運營公司與聯通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就有關CDMA網絡互連及漫遊安排訂立
的CDMA網絡服務協議

「本公司」 指 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其美國托存
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持續性關連交易」 指 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安排、CDMA網絡容量租賃及設備採購服務

「持續性關連交易協議」 指 CDMA網絡服務協議、各CDMA租約及各服務協議

「聯通運營公司」 指 中國聯通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聯通運營實體」 指 就首份CDMA租約、第二份CDMA租約、首份服務協議與第二份服務協議而言，為聯通運營公
司；就第三份CDMA租約與第三份服務協議而言，為聯通新世界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設備採購服務」 指 聯通集團（通過聯通進出口）根據有關服務協議向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提供的採購國內、外設備
的服務

「首份CDMA租約」 指 聯通運營公司、聯通新時空與聯通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訂立的CDMA租賃協議；
據此，聯通新時空同意向聯通運營公司出租其於十二省市的CDMA網絡中的容量

「首份服務協議」 指 聯通運營公司與聯通集團於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五日訂立的服務協議；據此，聯通集團同意向
聯通運營公司於十二省市提供設備採購服務

「本集團」 指 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不時存在的子公司

「GSM」 指 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基於數位傳輸和蜂窩移動網絡結構，具漫遊功能，是在900兆赫、1800兆
赫和1900兆赫頻段運作的數位蜂窩移動電話系統

「港幣」 指 香港之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公司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董事委員會，由單偉建、吳敬璉、Craig O. McCaw（或其替代董事C. James Judson）及張永霖
組成，其職責是就持續性關連交易的條款（包括經補充或修訂的條款）及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於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金額上限（包括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安排不
設金額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聯通  BVI 公司及其聯繫人以外的股東

「CDMA網絡的互連及 指 聯通運營公司根據CDMA網絡服務協議與聯通集團進行的有關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交易
　漫遊安排」

「租賃費」 指 有關聯通運營實體應按有關CDMA租約向聯通新時空支付的租金，詳見「CDMA網絡容量租賃
—  租賃費」一節

「CDMA網絡容量租賃」 指 聯通新時空根據有關CDMA租約向有關聯通運營實體租賃CDMA網絡容量

「雷曼兄弟」 指 美國雷曼兄弟亞洲投資有限公司，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
的第1、2、4和6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公司，就持續性關連交易的條款（包括經補充或修訂的條
款）及有關持續性關連交易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金額上限（包括
CDMA網絡的互連及漫遊安排不設金額上限）擔任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獨立財務顧問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合併」 指 聯通運營公司與聯通新世紀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完成的合併；據此，聯通新世紀合併入聯
通運營公司

「兆赫」 指 兆赫茲，頻率量度單位，1兆赫等於每秒一百萬個週期

「信息產業部」 指 中國信息產業部

「網絡建設成本」 指 聯通新時空承擔的  CDMA 網絡建設成本，更詳盡的描述見「CDMA網絡容量租賃  —  CDMA
租約」一節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人民幣

「第二份CDMA租約」 指 A股公司、聯通新時空與聯通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訂立的CDMA租賃協議（A股公司
在此份CDMA租賃協議中的權利及義務其後轉讓予聯通新世紀）；據此，聯通新時空同意向聯
通新世紀（於合併後，則向聯通運營公司）出租其於9A區域的CDMA網絡中的容量

「第二份服務協議」 指 A股公司與聯通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訂立的服務協議（A股公司在此份服務協議中的
權利及義務其後轉讓予聯通新世紀）；據此，聯通集團同意向聯通新世紀（於合併後，則向聯
通運營公司）於9A區域提供設備採購服務

「服務協議」 指 首份服務協議、第二份服務協議及第三份服務協議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戶」 指 CDMA 網絡的容量單位

「第三份CDMA租約」 指 A股公司、聯通新時空與聯通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訂立的CDMA租賃協議（A股公司
在此份CDMA租賃協議中的權利及義務其後轉讓予聯通新世界）；據此，聯通新時空同意向聯
通新世界出租其於9B區域的CDMA網絡中的容量

「第三份服務協議」 指 A股公司與聯通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訂立的服務協議（A股公司在此份服務協議中的
權利及義務其後轉讓予聯通新世界）；據此，聯通集團同意向聯通新世界於9B區域提供設備採
購服務

「十二省市」 指 廣東、江蘇、浙江、福建、遼寧、山東、安徽、河北和湖北各省及北京、上海和天津各市

「UIM」 指 用戶身份識別模組

「聯通BVI公司」 指 中國聯通  BVI 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是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

「聯通集團」 指 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設立的國有企業，是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在中
國經營電信及有關業務

「聯通進出口」 指 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聯通集團擁有其95%股權的子
公司

「聯通新世紀」 指 聯通新世紀通信有限公司，於根據合併被合併入聯通運營公司之前，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聯通新時空」 指 聯通新時空移動通信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是聯通集團的全資子公司

「聯通新世界」 指 聯通新世界通信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9A區域」 指 吉林、黑龍江、江西、河南、陝西和四川省，重慶市，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9B區域」 指 山西、湖南、海南、雲南、甘肅和青海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及西藏自治區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尚冰、佟吉祿、趙樂、盧永仁及葉豐平

非執行董事： 劉韻潔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敬璉、單偉建、Craig O. McCaw （Craig O. McCaw之替代董事：C. James Judson）及張永霖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余富熙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